宁波市卫生健康委部分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公告（第二批）
	招聘
单位
	招聘
岗位
	人数
	岗位
职责
	招聘专业及
学历（学位）要求
	招聘
范围
	其他资格
条件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30名）
	临床
	24
	各科日常诊断、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
	普外科学、胸外科学、神经外科学、泌尿外科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妇产科学、麻醉学、血液病学、心血管内科学、神经病学、消化内科学、呼吸病学、康复医学、危重病学、肾脏病学、风湿免疫学、血管外科学、皮肤病与性病学、感染病学、口腔医学、急诊医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全国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2.已取得学历学位的历届生，年龄38周岁以下（其中对博士研究生、拥有正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50周岁以下，副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以下）。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学历（学位）可放宽至本科（学士）。临床岗位要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体外循环、麻醉
	2
	承担体外循环、麻醉等日常工作
	外科学、麻醉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
	
	

	
	医学
影像
	1
	各科日常诊断、教学、科研等工作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医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
	
	

	
	药学
	1
	承担医院日常药学等工作
	药学、药物化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科研
	2
	承担医院日常科研等工作
	生物医学工程、分析化学、临床医学类、基础医学类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8名）
	临床
	5
	各科日常诊断、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
	重症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普外科学、消化内科学、骨科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全国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2.已取得学历学位的历届生，年龄38周岁以下（其中对博士研究生、拥有正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50周岁以下，副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以下）。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学历（学位）可放宽至本科（学士）。临床岗位要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科研
	3
	承担医院日常科研等工作
	生物与医药、分子肿瘤医学、智能科学与技术类等相关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宁波市
第二医院
（40名）
	临床
	12
	各科日常诊断、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
	神经外科学、泌尿外科学、心胸外科学、肛肠外科、乳腺外科、骨外科学、烧伤外科、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肿瘤学、麻醉学、内分泌学、神经病学、肝病学、传染病学（肝病方向）、消化内科学（肝病方向）、急诊医学、重症医学、心血管内科学、呼吸病学、妇产科学、眼科学、儿科学、皮肤病与性病学、普外科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2.已取得学历学位的历届生，年龄38周岁以下（其中对博士研究生、拥有正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50周岁以下，副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以下）。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学历（学位）可放宽至本科（学士）。临床岗位要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10
	
	神经外科学、心胸外科学、乳腺外科、泌尿外科学、骨外科学（足踝方向）、神经病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麻醉学、急诊医学、重症医学、心血管内科学、呼吸病学、消化内科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
	
	

	
	影像、
核医学
	1
	各科日常诊断、教学、科研等工作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医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3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医学、医学影像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医学影像方向）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学位
	
	

	
	超声
	1
	各科日常诊断、教学、科研等工作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方向）、超声医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
	
	

	
	检验
	1
	各科日常诊断、教学、科研等工作
	临床检验诊断学、基础医学类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药学
	1
	承担医院药学相关工作
	药学相关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科研
	5
	承担医院日常科研相关工作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中药学、生物学类、生物信息学、质谱技术、人工智能、运动人体科学等相关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护理
	1
	承担医院日常护理、管理工作
	护理学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5
	
	护理学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
	
	

	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
（17名）
	临床
	5
	各科日常诊断、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
	儿科学、妇产科学、麻醉学、儿外科学、外科学、内科学、急诊医学、重症医学、眼科学、口腔医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全国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2.已取得学历学位的历届生，年龄38周岁以下（其中对博士研究生、拥有正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50周岁以下，副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以下）。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学历（学位）可放宽至本科（学士）。临床岗位要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10
	
	妇产科学、生殖医学、麻醉学、儿外科学、外科学、内科学、急诊医学、重症医学、眼科学、口腔医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
	
	

	
	检验
	1
	日常诊断、教学、科研等工作
	临床检验诊断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病原微生物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超声
	1
	日常诊断、教学、科研等工作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方向）、超声医学等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
	
	

	宁波市
中医院
（3名）
	临床
	3
	承担日常诊断、教学、科研等工作
	中医：中医眼科学、中医内科学专业；
西医：内科学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
	全国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2.已取得学历学位的历届生，年龄38周岁以下（其中对博士研究生、拥有正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50周岁以下，副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以下）。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学历（学位）可放宽至本科（学士）。临床岗位要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1名）
	公共
卫生
	1
	承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等相关公共卫生工作
	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本科为预防医学专业
	全国范围
	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宁波市
华慈医院
（1名）
	中医骨伤科
	1
	承担中医骨伤科门诊及相关临床工作
	中医骨伤科学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
	全国范围
	1.已取得学历学位的历届生，年龄38周岁以下，中级职称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
2.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证书；
3.有2年及以上医疗机构临床工作经验。

	宁波市
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
（1名）
	医学
鉴定
	1
	承担医学鉴定工作
	临床医学类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硕士及以上学位
	全国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2. 已取得学历学位的历届生，年龄38周岁以下，中级职称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证书；有2年及以上医疗机构临床工作经验。

	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
（5名）
	病理
诊断
	4
	承担临床病理诊断、教学、科研、实验相关工作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类相关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本科为临床医学专业
	全国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2.已取得学历学位的历届生，年龄38周岁以下（其中对博士研究生、拥有正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50周岁以下，副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以下）。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学历（学位）可放宽至本科（学士）。临床岗位要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生物信息分析
	1
	承担生物信息数据分析、科研、实验相关工作
	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遗传学、计算生物学、统计学（生物统计方向）、生物学类相关专业；
研究生学历且博士学位
	
	


[bookmark: _GoBack]注：
1.2026年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需在2026年9月30日前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毕业的国（境）外留学回国（境）人员可等同于国内2026年普通应届毕业生，报考时仍未毕业的可凭国（境）外学校学籍证明报名,但须于2026年12月31日前取得国家教育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到时未取得的不予录用），专业相近的以所学课程为准。
2.除面向2026年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岗位外，其他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职称、执业资格、上岗合格证书、规培合格证书取得时间和年龄、工作经历计算截止时间均为公告发布之日。
3.面向社会招收的住院医师如为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其住培合格当年在医疗卫生机构就业，按当年应届毕业生同等对待。经住培合格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与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同等对待（其中住培合格证书中的培训专业原则上应当与招聘岗位的专业或类别要求相一致）。
下列情形者视同2026年普通应届毕业生对待：（1）2024年、202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2023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毕业），或同期毕业并可在2026年12月底前取得学位证书和国家教育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的国（境）外留学人员；（2）列入国家统招计划，由培养学校统一进行就业推荐和毕业派遣，按培养计划应于2026年毕业，有类似初次就业需求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不含在职攻读学历学位人员）；（3）按国家政策规定享受应届毕业生就业待遇的其他情形。
4.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招聘人员工作地点在该中心，其中：病理诊断、生物信息分析岗位人员编制在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由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负责具体招聘工作。
